
國立聯合大學 

 資訊處校務行政資訊系統開發作業要點 
民國 101 年 4 月 24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為有效推動本校行政業務電腦化工作，提昇校務行政作業品質與效能，特制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依據本校校務行政電腦化系統開發實際需要制定。 

三、作業程序 

(一) 各業務單位因業務需要提出電腦化系統需求申請，以每月一次方式辦理。申請前請先

評估其實施之可行性及承製成本後，經業務單位主管會議檢討確認後，由所屬一級單

位整合提出，於每月10日前提送「資訊處系統需求申請與回覆單」，標準作業流程(SOP)

及會議記錄至資訊處。若為上級機關來函要求或特殊需求，可不受每月一次限制，申

請時請附公文影本。 

(二) 資訊處接獲業務單位提送之「資訊處系統需求申請與回覆單」及相關資料後，視其系

統規模之大小、申請單位需求時程及處人力配置情形排定開發順序及時程。 

(三) 原申請單位需指定專責人員與資訊處系統開發人員進行作業分析訪談工作，並記載於

「訪談記錄表」。 

(四) 系統分析完成後，依分析結果進行程式撰寫。撰寫期間原申請單位於必要時，需配合

提供測試資料並協助進行相關系統之測試。 

(五) 程式撰寫完畢後，資訊處應先進行功能測試，測試結果記載於「系統測試總表」。 

(六) 資訊處功能測試通過後，應通知申請單位進行系統整合測試，申請單位將測試所產生

的問題填寫「系統測試問題反應表」，交由資訊處改善。 

(七) 申請單位完成系統整合測試後，於「系統驗收確認書」簽章送回資訊處結案。 

(八) 業務單位申請之需求功能開發完成驗收後，一年內不再受理同一功能需求變更之申

請。 

四、相關表單 

(一) 資訊處系統需求申請與回覆單 

(二) 訪談記錄表 

(三) 系統測試總表 

(四) 系統測試問題反應表 

(五) 系統驗收確認書 

五、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